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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香港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17)

董事變更

新世界發展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謹此宣布，自二零零四年八月三十日
起生效之董事變更如下：—

(1) 由於年事關係，利國偉大紫荊勳賢及何添博士辭任為獨立非執行董事，繼何添博士辭
任後，何厚浠先生亦不再出任何添博士之替任董事；

(2) 陳錦靈先生因個人理由辭任為非執行董事；

(3) 梁祥彪先生及何厚浠先生獲委任為非執行董事；

(4) 李聯偉太平紳士獲委任為獨立非執行董事及審核委員會成員；及

(5) 梁志堅先生改任為執行董事。

利國偉大紫荊勳賢、何添博士、陳錦靈先生及何厚浠先生確認彼等與董事會並無任何意
見不合，並不知悉任何與彼等辭任為董事及不再擔任替任董事有關之事宜須知會本公司
股東。董事會藉此機會就彼等過往對本公司作出之寶貴貢獻表示衷心感謝。

梁祥彪先生

梁祥彪先生，五十七歲，為偉倫有限公司之集團行政總裁。梁先生在財務管理、企業融
資、銀行業、房地產發展及資本投資方面經驗豐富。除所披露者外，梁先生於過去三年
內並無於其他上市公司擔任任何董事職務。

本公司與梁先生之間並無訂立任何服務合約。彼於本公司並無固定服務年期，但須遵守
根據本公司組織章程細則中於股東週年大會輪流退任及重選之規定。有關付予梁先生之
酬金金額並無訂立協議。梁先生之酬金將按彼於本公司之職務及責任、本公司表現及當
時市況，由董事會每年作出檢討。梁先生為利國偉大紫荊勳賢（彼於二零零四年八月三十
日辭任為獨立非執行董事）之女婿。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梁先生現時及過往並無與本公司
任何董事、高級管理層或主要或控股股東有任何關連。於本公布日，按證券及期貨條例
第XV部之涵義，梁先生於本公司5,215股股份擁有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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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厚浠先生

何厚浠先生，五十三歲，自二零零四年一月七日起至二零零四年八月三十日止獲委任為
本公司之替任董事。何先生為中信泰富有限公司之獨立非執行董事、大昌貿易行集團有
限公司之董事、景福集團有限公司之非執行董事、恆威投資有限公司及德雄（集團）有限
公司之執行董事。除所披露者外，何先生於過去三年內並無於其他上市公司擔任任何董
事職務。

本公司與何先生之間並無訂立任何服務合約。彼於本公司並無固定服務年期，但須遵守
根據本公司組織章程細則中於股東週年大會輪流退任及重選之規定。有關付予何先生之
酬金金額並無訂立協議。董事會每年將按彼於本公司之職務及責任、本公司表現及當時
市況檢討彼之酬金。何先生為何添博士（彼於二零零四年八月三十日辭任為獨立非執行董
事）之兒子。除上文所披露者外，何先生現時及過往並無與本公司任何董事、高級管理層
或主要或控股股東有任何關連。於本公布日，按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之涵義，何先生
於本公司438,905股股份擁有權益。

李聯偉太平紳士

李聯偉太平紳士，五十六歲。李先生為力寶有限公司之董事總經理、力寶華潤有限公司、
香港華人有限公司及  Auric Pacific Group Limited 之董事。李先生為合資格會計師，並曾
為香港一所著名國際會計事務所之合夥人之一。彼於企業融資及資本市場方面擁有豐富
經驗。李先生為香港政府多個事務局及委員會之成員，包括廣播事務管理局、食物及環
境衛生諮詢委員會、封閉令（對健康的即時危害）上訴委員會、香港城市大學校董會及律
師紀律委員會。除所披露者外，李先生於過去三年內並無於其他上市公司擔任任何董事
職務。

本公司與李先生之間並無訂立任何服務合約。彼於本公司並無固定服務年期，但須遵守
根據本公司組織章程細則中於股東週年大會輪流退任及重選之規定。有關付予李先生之
酬金金額並無訂立協議。董事會每年將按彼於本公司之職務及責任、本公司表現及當時
市況檢討彼之酬金。李先生現時及過往並無與本公司任何董事、高級管理層或主要或控
股股東有任何關連。於本公布日，按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之涵義，李先生並無於本公
司任何股份擁有權益。

梁志堅先生

梁志堅先生，六十五歲，於一九九四年十月二十七日獲委任為本公司非執行董事，自一
九八八年五月起一直為集團總經理。彼為新世界中國地產有限公司之執行董事、新世界
酒店有限公司及協興建築有限公司之董事。由二零零零年十一月起至二零零二年十一月
止期間，梁先生為嘉利盈融資控股有限公司（前稱豐裕興國際有限公司）之非執行董事。
除所披露者外，梁先生於過去三年內並無於其他上市公司擔任任何董事職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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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與梁先生之間並無訂立任何服務合約。彼於本公司並無固定服務年期，但須遵守
根據本公司組織章程細則中於股東週年大會輪流退任及重選之規定。有關付予梁先生之
酬金金額並無訂立協議。董事會每年將按彼於本公司之職務及責任、本公司表現及當時
市況檢討彼之酬金。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梁先生現時及以往並無與本公司任何董事、高
級管理層或主要或控股股東有任何關連。於本公布日，按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之涵義，
梁先生於本公司32,553股股份擁有權益。

董事會並不知悉任何與委任上述新董事及改任董事有關之事宜須知會本公司股東。

董事會謹此歡迎梁祥彪先生、何厚浠先生及李聯偉太平紳士加入董事會。

承董事會命
公司秘書
梁志堅

香港，二零零四年八月三十日

於本公布日，(a)本公司之執行董事包括拿督鄭裕彤博士、鄭家純博士、冼為堅博士、梁
仲豪先生及梁志堅先生；(b)本公司之非執行董事包括鄭裕培先生、鄭家成先生、周桂昌
先生、梁祥彪先生及何厚浠先生；及(c)本公司之獨立非執行董事包括沈弼勛爵、楊秉樑
先生、查懋聲博士、查懋成先生（查懋聲博士之替任董事）及李聯偉太平紳士。

請同時參閱本公佈於（香港經濟日報）刊登的內容。


